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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230075）胡祖宏

城市综合体中使用天然气的要求

摘       要：  对“关于加强超大城市综合体消防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公消〔2016〕113号第（四）款和

第（八）款的具体实施提出疑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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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016年4月25日下发的

“关于加强超大城市综合体消防安全工作的指导意

见”（公消〔2016〕113号。以下简称“113号文”），对总

建筑面积大于10万m2的超大城市综合体（总建筑面积

小于10万m2的城市综合体参照执行）的消防安全工作

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公消〔2016〕113号文第一条第（四）款要求：

餐饮场所食品加工区的明火部位应靠外墙设置，并应

与其他部位进行防火分隔。此款可以理解为，对城市

综合体，餐饮场所使用燃气灶具的厨房应靠外墙设置

且应与非用气设施区域进行防火分隔。

公消〔2016〕113号文第二条第（八）款要求：

餐饮场所严禁使用液化石油气，设置在地下的的餐饮

场所严禁使用燃气。此款可以理解为，对城市综合体，

地下室不得设置使用燃气（含天然气）的餐饮场所。

笔者认为，此两款的相关要求在具体燃气工程设

计中，值得商榷。

2     现行规范要求

GB 50494—2009《城镇燃气技术规范》第8.1.2条

规定：当燃具和用气设备安装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及

通风不良的场所时，应设置通风、燃气泄漏报警等安

全设施。第8.3.3条规定：当工业和商业用气设备设置

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时，应有机械通风、燃气泄漏报

警器、自动切断等连锁控制装置和泄爆装置。

GB 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第10.5.3

条规定：商业用气设备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液

化石油气除外）或地上密闭房间内时，应符合下列要

求：（1）燃气引入管应设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

断阀；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时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常

开型）；（2）用气设备应有熄火保护装置；（3）用气房

间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并由管理室集中监

视和控制；（4）宜设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

（5）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送排风系统；通风量应满足下

列要求：①正常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6次/h；事故

通风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12次/h；不工作时换气次

数不应小于3次/h；②当燃烧所需的空气由室内吸取

时，应满足燃烧所需的空气量；③应满足排除房间热

力设备散失的多余热量所需的空气量。

以上皆为强制性条款。

3     现行城市综合体天然气使用状况

城市综合体的内容包括大型商业中心、城市步行

街、五星级酒店、写字楼、公寓等，集购物、餐饮、

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形成独立的大型商

圈，是现代化城市的表征之一，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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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生活，目前在我国各个城市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以万达广场为例，据统计到2016年10月，在全国29个

省市区共建成了134座，在建89座。

餐饮部分在人流集中的城市综合体中是不可或

缺的部分。以合肥市建成的包河万达广场和天鹅湖万

达广场为例，皆有50余家入住的餐饮企业使用了天然

气，且地下一层还布置有燃气直燃机房及数个员工餐

厅。这些餐饮企业一般位于综合体商业中心的同层或

上层，分布在室内步行街的两侧，其使用天然气的后

堂（厨房）一般难以靠建筑物外墙布置，与用餐区的

分隔皆为后期与装饰施工同步进行，对防火等级没有

明确的要求。其投入运行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和2014

年，在燃气设计时，皆严格执行GB 50494—2009《城

镇燃气技术规范》和GB 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的相关条款。

4     113号文的影响

4.1  对城市综合体运行及开发的影响

113号文出台后，对现状城市综合体的运行将产

生极大的影响。按照113号文的要求，这些城市综合

体的大部分餐饮企业将不能使用天然气或是必须对后

堂位置进行调整，这在实际操作中困难较大。目前，

各地方的消防部门尚未按113号文要求进行排查，已

建成的城市综合体中使用管道天然气的餐饮企业仍照

常运行。

对在建的城市综合体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

在建城市综合体的招商已基本确定，有的甚至与餐饮

企业的合同都已基本谈妥，按照113号文的要求，相

关布局势必重新进行调整，必然造成城市综合体的开

发商与燃气设计部门之间意见不一致。

4.2  对城市燃气经营单位的影响

城市燃气经营企业也面临两难的境地。对已建

成的城市综合体中使用管道天然气的餐饮企业，对

不符合113号文要求的，若停止供气，将引起投诉和

经济、法律纠纷；若继续供气，将承担社会责任风

险。

目前，相当多的城市燃气经营企业集设计、施工

和运行于一体。对这部分城市燃气经营企业而言，将

承担更为严重的风险。

5     对113号文的几点商榷

5.1  城市综合体的规模 

113号文旨在加强超大城市综合体的消防安全工

作。对超大城市综合体也进行了明确：总建筑面积大

于10万m2，集购物、旅店、展览、餐饮、文娱、交通

枢纽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但又指出，总建

筑面积小于10万m2的城市综合体参照执行。

建议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细化城市综合体的不

同规模及分类。对具有大型购物中心、影院、交通枢

纽等人员密集的超大型城市综合体，应严格按指导意

见的要求来检查。对一些仅具有两种功能的小型城市

综合体，则应具体对待。

5.2  对地上餐饮场所的要求 

113号文第一条第（四）款要求：餐饮场所食品

加工区的明火部位应靠外墙设置，并应与其他部位进

行防火分隔。

此条要求可以理解为明火部位（使用燃气的厨房）

一旦发生火灾，可以更好地进行灭火救援，并防止火

灾迅速蔓延。但实际上，多数城市综合体的外墙皆为

幕墙结构，作为餐饮企业的后堂时，即使靠外墙，也

不一定有门或窗。且与其他部位的防火分隔没有等级要

求，实际操作中不便于检查核实。建议出台相应的实施

细则，对使用燃气的餐饮企业的后堂作出明确要求，

对后堂与其他部位的防火分隔等级作出明确规定。

5.3  对地下餐饮场所的要求 

113号文第二条第（八）款要求：餐饮场所严禁使用

液化石油气，设置在地下的的餐饮场所严禁使用燃气

在城市综合体的餐饮场所严禁使用液化石油气是

完全有必要的。对设置在地下的餐饮场所，是否应严

禁使用天然气值得进一步商榷。对地下一层且厨房靠

外墙壁设置时，根据现行相关规范，采取相应措施后

使用天然气是可行的。

6     结语

城市综合体的消防安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管道天然气作为城市综合体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其

设计、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标准、规范和法规

进行，以确保城市的安宁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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